
社工陳虹秀和另外3人被控參與2019年8

月31日灣仔暴動，2020年在區域法院法官

沈小民席前罪脫。律政司前年上訴得直，案

件獲發還區院重審，其中3名被告早前承認

暴動罪，陳虹秀拒認罪受審。區域法院暫委

法官鍾明新昨日裁決指，陳虹秀攜帶多支咪

及戶外擴音器到場，顯然有備而來。她明知

已出現大規模暴動，仍選擇逗留在場，用社

工身份為「示威者」撐腰，以叫喊失實指控

的方式為參與集結者發聲，從而拖延警方行

動。她不但與其他暴動者一同集結，更鼓勵

他人作出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造成疊加效

應，故裁定陳虹秀暴動罪成並即時還押，4

月9日與同案其他被告一同判刑。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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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虹秀暴動案 重審裁定罪成
法官：環境證供疊加效應足夠作壓倒性推論 判即時還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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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法官在裁決書中表示，同意控方指無論是在警

方展開推進之前、處理巨型路障以及其後的
推進期間，在暴動現場者均有充分的時間、機會
和空間離開現場。然而，有很多集結者選擇繼續
留在暴動現場，組成防線以及持續用鐳射光照射
警方，更有人繼續投擲汽油彈。
有關人等持續與推進中的警方對峙，大部分集結

者一直和警方防線保持大約一個街口距離。顯然，
他們明知警方在推進驅散，但就故意留下來與警方
對峙，而非因為警方不給予足夠時間和機會讓他們
離開及散去。

以社工身份為「示威者」撐腰
在該情況下，一個不想牽連於其中的普通市民，

絕無可能選擇置身於現場。案中證據顯示，陳虹秀
刻意穿着印有「我哋係社工 守護公義」的黑色T恤
去到現場，並帶備空氣過濾器口罩及戶外擴音器
材。
她在現場看見暴動已發生，集結者持續與警方

對峙，仍然選擇使用擴音器叫喊，更作出對警方失
實的指控，明顯是希望透過行動及言論傳達以下訊
息，即她代表市民向警方作出指控，即她身為一名
專業的社會工作者，亦認為警方行為並不恰當，暗
示集結者是公義的一方，而她和「示威者」站在同
一陣線且共同行事。
陳當時的叫喊，刺激、激勵、鼓動、驅使暴動
集結者繼續集結對峙，令示威者知道被告正在替
他們「發聲」、指控及拖延警方。
法官指，陳一度走進中心集結地帶，看見及清楚

知道情況已演變成危險的暴動集結，仍然選擇不離
開，其後跟隨警方防線，不斷叫喊一些針對警方的
失實指控，暗示或指控警方當時的推進、驅散、拘
捕過分快速，或過分使用武力等，為「示威者」撐
腰，其言行表明認同示威者的做法，及拖延警方對
於暴動集結者的行動。
法官認為，陳虹秀和示威者站在同一陣線並且

共同行事，為他們給予支持及作後盾，壯大及增
加他們同警方對抗的決心及信心。唯一的合理推
論，是她有意圖參與本案暴動，並透過上述方式
與其他暴動者集結在一起，從而鼓動其他暴動者
作出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環境證供的疊加效應
令法庭對她能作出壓倒性的推論，遂裁定陳暴動
罪名成立。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與《蘋果日
報》3間相關公司被控串謀勾結外力
危害國家安全案，昨日踏入第一百四
十六日審訊。控辯雙方日前已完成舉
證，3位國安法指定法官與控辯雙方
就有關結案陳詞所涉範疇及開庭適當
日子進行討論後，決定於今年8月14
日開始控辯雙方結案陳詞，暫預計需
時8天，屆時亦會處理其中一間被告
公司重啟辯方案情的申請。
黎智英昨日由法律代表出庭，代表3
間相關公司的大律師則在庭上稱，希
望重啟其中「蘋果日報互聯網有限公
司」的案情，內容會圍繞公司有「良
好品格」，犯罪傾向性較低等。法官
關注這是否與案件有關，決定在下次
結案陳詞階段再聽取相關申請。控方
則確認，仍依賴煽動暴力作為檢控基
礎。
在結案陳詞及開庭日期方面，3位法
官杜麗冰、李素蘭及李運騰與控辯雙
方經討論後，決定於今年8月14日開
始，控辯雙方除需準備各自案情撮要
外，辯方律師團隊亦要備妥黎智英出
庭自辯52日的證供撮要，以及羅列控
方證人供詞上的不爭議事項；控方要
就勾結罪控罪元素陳詞，準備如英
國、澳洲、新西蘭等普通法國家的國
安案案例，並就每項控罪做一個時序
表、每位控方證人的證供撮要，以及
交代起訴涉案3間公司的法律原則。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正就「35+串謀顛覆政
權案」服刑的3名立法會前議員林卓廷、朱凱廸及陳
志全，昨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分別就三宗被指違
「特權法」、涉2019及2020年的立法會會議期間擾
亂立法會秩序案件應訊。朱凱廸及陳志全認罪，署
理主任裁判官鄭念慈判刑時指，議會是議事地方，
不容許兩人所作所為，兩人行為顯然出於政治目
的，令應有的會議暫停或終止，遂判兩人監禁14天
及32天，考慮到兩人正就串謀顛覆政權案服刑，准
許部分刑期同期執行，最終分別加監7天及20天。同
案不認罪的林卓廷，將押後至9月26日審訊。

林卓廷不認罪9月開審
昨日處理的三宗案件，分別為2019年逃犯條例法
委會「鬧雙胞案」、2020年「立會潑臭水案」及
「內委會擾亂秩序案」。
「鬧雙胞案」指2019年審議《逃犯條例》修訂法
案時，建制派及煽暴派分別派員競逐法案委員會主
席之位，最後「鬧雙胞」。原案共有7名被告，其
中4人早前已與控方達成認罪協商，范國威、郭家

麒獲撤控，區諾軒准以3,000元簽保守行為兩年，梁
耀忠承認一罪被判囚兩星期，餘下一罪獲撤。
林卓廷被指於2019年5月11日當天在立法會一號

會議室襲擊、妨礙或騷擾時任立法會議員陳恒鑌。
他拒絕認罪，遂被押後至9月 26日開審。控方表
示，屆時將有9名證人作供，不涉警誡供詞，另會
播放約1小時片段。
同案的朱凱廸及陳志全俱承認襲擊、妨礙或騷擾

周浩鼎及葛珮帆，朱另再承認對象涉陳恒鑌。根據
案情，陳恒鑌、葛珮帆有即日驗傷，涉肩部等地方
輕微觸痛；周浩鼎則未提及有否傷勢。
控辯雙方其後處理朱凱廸、陳志全兩人涉及的

「立會潑臭水案」。兩人被指於2020年6月4日立
法會進行《國歌法》三讀辯論時潑臭水，各被控意
圖使他人受損害、精神受創或惱怒而施用有害物
品及特權法下藐視兩罪。兩人昨日在庭上獲控方確
認撤控，原案共有3名被告，餘下一人為許智峯，
現正潛逃。
陳志全、朱凱廸同涉2020年「內委會擾亂秩序
案」，與另外6人，即許智峯、尹兆堅、黃碧雲、

張超雄、胡志偉及郭永健被控藐視罪。控方昨日表
示，將對陳志全不提證供起訴，申請撤回朱凱廸的
控罪。當裁判官問本案是否完結時，控方直言：
「仲有啲被告唔喺度，未完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警方2019年12月拘
捕疑與支援黑暴的「星火同盟」有關的4人，其中
一人被控利用銀行戶口清洗逾63萬元黑錢。該人受
審時自稱是「星火」的「義工」，負責向涉及修例
風波的被捕者求助個案分發捐款。區域法院暫委法
官高偉雄去年裁定被告洗黑錢罪成判囚16個月，案
件昨日再開庭，法官頒下沒收令充公被告逾10.8萬
元。
案發時17歲的被告余昕鈺，現年23歲，已服畢

16個月刑期，昨日到庭應訊。控方申請充公合共
108,228.78元，分別為警方在案中檢取的現金，以
及被告在銀行戶口被凍結的結餘，金額少於案中的
犯罪所得。被告在庭上確認，他同意沒收令。
控方續請法庭頒令，被告須在今年10月前繳交
充公款項，否則要加監6個月。區院暫委法官高
偉雄頒下沒收令後，督促警方盡快行動執行沒收
令。
被告余昕鈺，案發時擔任時任九龍城區議員黃

國桐助理，被控於2019年6月3日至12月28日，在
香港知道或有合理理由相信某項財產，即在香港上
海滙豐銀行所持賬戶的總額港幣638,946.25 元款
項，為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而仍處理該財產。
暫委法官高偉雄於去年3月就該項洗黑錢罪裁

決時明言，不信納被告稱有關款項是「星火同
盟」的捐款，用作提供所謂的「人道援助」，認
為「星火」有自己的銀行戶口，無須經義工賬戶
轉賬，而賬目相關文件曾提及「gear」（裝
備），不可能屬於有關人等被捕等引致的經濟困
難。同時，被告的存款與經濟狀況不相稱，遂裁
定被告洗黑錢罪成。

香港文匯報訊 社工註冊局主席許宗盛昨日表
示，暴動屬嚴重罪行，陳虹秀暴動罪成被還押候
審，要留在註冊社工名單有困難。
根據社工註冊局資料，陳虹秀的社工牌照2月期

滿，註冊局正審核她的續期申請。許宗盛在社工註
冊局昨日下午舉行的例行會議表示，由於陳虹秀有
案在身，故仍未處理其續牌申請，而下次會議將在
陳虹秀判刑後，局方會根據資料處理，但他個人認
為暴動案是非常嚴重的罪行，加上陳虹秀被即時還

押，相信續牌要面對很大難度。
「作為社工，是要很負責任的人、身家清白的人
才能做到社工、註冊專業職位，所以陳虹秀現在定
了有罪及是暴動罪，是很嚴重的罪行，所以我相信
（法庭）有很大可能判處她監禁。這樣的話，我個
人看，我相信其他同事都是這樣看，就要很小心處
理，但結果如何真的不知道，要等開會，但照估計
（續牌）也困難，因為按其他先例，這情況下仍要
做社工都會有困難。」許宗盛說。

許宗盛：罪行嚴重難留在註冊社工名單

認擾亂立會秩序 朱凱廸陳志全加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黃金價格持續飆升下，
香港海關偵破歷來最大宗空運走私金條案。海關昨日公
布，本月5日機場科人員根據風險評估，揀選一批準備由
香港付運出口到日本的集運貨物作查驗，涉及124件包
裹，重約1.1公噸，報稱載有玩具、燈及帽等貨物。人員
經X光機掃描，發現其中4件包裹內的貨物影像密度異
常高，與報稱貨物不符，打開包裹共發現64條走私黃金
金條，總重約64公斤，市值約4,600萬港
元。
機場科空運貨物第三組督察陳泳言昨

日表示，當日除發現包裹有可疑影像
外，每件包裹更重逾17公斤，與報稱約
1.1公斤相差甚遠，遂決定打開包裹作詳
細檢查，發現每個包裹內各有一大兩細
紙箱，其中大箱為一部電器用品，而兩
個細箱內各裝有一個異常重的鐵盒，打
開鐵盒發現內藏黃金金條，8個鐵盒內共
檢獲64條懷疑走私黃金金條。
海關相信，有不法之徒將黃金收藏在
電器貨物再混入大量集運貨物，企圖用
複雜的包裝手法逃避檢查，但在海關高
科技儀器及人員嚴謹查驗流程下無所遁
形。
海關有組織罪案調查科特別調查第一

組調查主任何廷俊表示，海關破獲的這票金條走私案，
初步調查是由內地一家物流公司運送到日本一家物流公
司，不排除有不法分子透過香港的中介物流，在其中4件
包裹加入金條企圖走私到日本，以逃避日本的關稅。
每個收藏金條的鐵盒內都放置了定位裝置，以便在大
量集運貨物中更容易定位找出藏金包裹，若這批金條順
利偷運到日本，可避稅460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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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火義工」洗黑錢坐監 逾10.8萬元被充公

警搜酒店拘16歲少年 檢20萬元太空油毒品 海關機場檢值4600萬走私金條 歷來最大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警方有組織罪
案及三合會調查科（Ｏ
記）人員根據線報及深
入調查，前日在北角一
酒店房間成功搗破一個
製毒工場，拘捕一名16
歲越南籍少年，他另涉
改動身份證的出生年
份，以掩飾真實年齡得
以租住房間。行動中警
方檢獲一批太空油毒品
及製毒工具等，總值約
20萬元。
被捕少年姓黎，報稱
無業，現涉製造危險藥物、販運危險藥物及
行使偽造文書罪名被扣查，警方正設法追查
其背後其他涉案者。
在酒店房間檢獲的證物，包括約510毫升
俗稱太空油毒品的液態依托咪酯、約2.3公
升可製太空油煙彈的甘油、466顆疑含液態
依托咪酯的煙彈，以及一批用作製造太空油
毒品的工具，包括量杯、煲、電子磅和一批
未使用的煙彈。

調查顯示，被捕人在租用酒店房間時，在
手機內展示一張偽造的香港身份證照片，即
將其香港身份證上出生年份一欄，從2008年
改為2005年，以欺騙酒店員工掩飾其真實年
齡並自行登記入住。被捕人在酒店房間涉將
液態依托咪酯加入甘油，混合製造出太空油
毒品，再用針筒注射入煙彈內。
初步估計，現場檢獲的液態依托咪酯及甘
油，將可製造出超過600多顆太空油煙彈。

●當日煽暴派在立法會會議廳內潑出惡臭液體，警
方及消防員到場調查。 資料圖片

●案中檢獲的太空油毒品及製毒工具。 警方圖片

●海關講述案件詳情及展示證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攝


